HZ01MZ-QT-0005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流程图

	申

请

人
	申请表格：民办非企业单位章程核准表（原件）

申请材料：1、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签署并加盖公章的核准申请书；

　      　2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的文件；

　        3、章程或合伙协议的修改说明及修改后的章程或合伙协议；

　      　4、有关的文件材料。以上材料一式二份。

	受理审核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↑补正

	①

受

理

申

请
	办理岗位：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是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对申请人提供的各项材料进行核实，确保准确无误。

	复审通过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↑退回

	②

复

审
	办理人员：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是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是
	工作职责：对申请材料进行核查，并对相关证明再次进行资格审核 

	↓

	④

结

果

反

馈
	办理岗位：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

办理时限：5个工作日

内容公开：否

与申请人员交互：是

是否可退回：是

	工作职责：将章程核准表发给申请人

	⑤
归
档
	办理岗位：民间组织管理局工作人员
	工作职责: 
按档案管理规定整理归档。


注：监督部门：市民政局监察室；  监督电话：85159580； 

  监督内容：（1）、是否按时办理；（2）、是否按规定办理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